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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

《江苏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粮法规〔2023〕3号

各市、县（市、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涉粮企业：

《江苏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办法》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会议审

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3年12月29日

江苏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维护粮食流通秩序，规范粮油仓储活动，保障粮油储存安全，

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江苏省粮食流通条例》《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有

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政府储备粮仓储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仓容规模 500吨以上或者罐容规模 100吨
以上的粮油仓储单位必须备案。

第三条 粮油仓储单位应当自设立或者开始从事粮油仓储活动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属地原则，向粮仓（油罐）设施所在地的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以下称粮食部门）备案。

第四条 省、设区市粮食部门负责本级行政区域的粮油仓储备案监督管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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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粮油仓储单位需报备以下内容：

（一）基本情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企业性

质、经营范围、隶属关系、库区及周边情况、是否存在租赁等；

（二）仓房基本信息：仓房（油罐）类型、建筑结构、体积（容量）、建设年代

等；

（三）设备和配套设施：收购、整理、储藏、装卸、运输等设施设备情况；粮情

检测、机械通风、环流熏蒸、控温储粮等技术设备情况；粮油加工能力、消防设

施、信息化系统等配套设施情况；

（四）人员情况：保管、检验、安全、财务等专业人员的数量及职称等级情

况；

（五）需提交的其他相关资料。

粮油仓储单位须对备案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仓容量应以设计单位核定为

准，库区总平面图应能反映仓房与库区主要建筑物的基本情况。

第六条 粮油仓储单位填报备案信息可通过所在地政务服务大厅等现场

办理，也可通过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或江苏智慧粮储云平台线上办理。

第七条 备案机关自收到备案填报信息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备案材料

进行核查。材料齐全的编号并发放《江苏省粮油仓储单位电子备案凭证》（以

下简称《备案凭证》）；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对隐瞒有

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备案的，及时予以纠正。粮油仓储单位需在 10个工

作日内重新填报备案信息。

第八条 涉及政府性资金、资产投入建设、维修改造的国有粮食仓储物流

设施实行清单管理。清单内确需拆除、迁移或改变其用途的，应当经设施所在

地粮食部门逐级报告至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各级粮食部门应定期汇总

备案信息，分级报送国有粮食仓储物流设施清单。

第九条 粮油仓储单位备案内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于变化发生之

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备案机关变更信息，并提交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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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名称、企业性质、地址、法定代表人、隶属及租赁关系等发生变

化；

（二）仓（罐）容规模发生变化；

（三）资产所有权发生变更；

（四）其他重大变化事项。

第十条 备案机关收到粮油仓储单位的变更信息后，对变更材料齐全的，

应在 5个工作日内变更备案内容，延用原备案编号；变更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

告知原因，粮油仓储单位需在10个工作日内重新填报备案变更信息。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均有权举报。粮食部

门应当向社会公开举报方式，对接到的举报及时核实处理或依法移送处理。

第十二条 粮食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相关

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

任：

（一）未依法履行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职责，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

（二）对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粮油仓储单位予以备案的；

（三）接到举报不及时核实处理或者依法移送处理的；

（四）其他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仓储备案管理职责的行为。

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

（一）粮油仓储单位：是指专门从事粮油仓储活动或者在粮油收购、销售、

运输、加工、进出口等经营活动过程中从事粮油仓储活动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备案机关：是指具体办理备案事宜的县级粮食部门。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自 2024年 2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2011年 9月 19日发布的《江苏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

理办法》（苏粮规〔2011〕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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